公开招租公告

一、租赁房屋信息

位于安徽省黄山市黟县宏村镇黄山中国书画小镇星空美宿101室精装修房公开招租项目，面积约为143.18㎡，内部布局合理，通风良好，水电全通，适合作为居住使用。出租人为黄山屏水文化旅游有限公司。本项目已具备采购条件，现采购方式为公开竞价。

二、租赁要求

1.租期:6个月;

2.租金:12元/㎡/月一次性支付，包含物业管理费用;

3.押金:押金2000元;

4.停车费:无停车费用;

5.水电气：水电气由承租方支付；

6.维修:在租赁期间造成损坏的，由承租方维修;

三、招租程序

1. 报名时间: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工作日按照国家工作日标准计算;

2.竟租方:自然人或个体工商户、法人或其他合法组织均可；

3.竟租方存在以下不良信用记录情形之一的，不得参与竟租活动：①被人民法院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②被税务机关列入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的；

4.招租结果:招租方将按照租赁房屋出租要求作出招租结果，并将结果公示，租户需在公示期内签订租赁合同。

四、获取方式

本次采购方式为竞价，本竞价公告在安徽文旅集团官网（网址：http://www.ahwltzjt.com）网站上发布。
地址:黄山市黟县宏村镇黄山中国书画小镇，联系人:李先生，联系电话:13865593890

五、注意事项

1.报名者应当履行相应法律法规要求，不得违反《民法典》、有违社会道德、公序良俗;

2.报名者应当具有合法性。

本公告解释权归本单位所有，如有修改或变更，将在安徽文旅集团官网（网址：http://www.ahwltzjt.com）网站上发布，敬请各位申请者留意。

                              黄山屏水文化旅游有限公司

                                  2025年11月26日

附件：一

报价表

	项目名称
	黄山中国书画小镇滨水商业3号楼103室、104室一层毛坯房公开招租

	租  期
	6个月

	月租金

（竞价人自行填报）
	            元/㎡/月。
备注：租金底价为11元/㎡/月，报价不得低于底价，否则为无效报价。

	联系人电话
	姓名：             电话号码：

	竞价人签章
	                         日期：   年  月   日

（自然人竞价的，在本栏空白处签名即可；个体工商户、法人或其他合法组织竞价的，在本栏空白处加盖公章）


备注：

1、自然人竞价的，须另附身份证复印件并在复印件上签名。

2、个体工商户、法人竞价的，须另附营业执照或法人证书复印件并加盖公章。

3、其他合法组织竞价的，须另附组织机构证书复印件并加盖公章。
附件：二
房屋租赁合同
甲方：
乙方：
甲、乙双方在平等自愿、公平和诚实信用的基础上经协商一致，签订本租赁合同，相关约定如下：

一、出租房屋的基本情况

甲方可依法出租的房屋地址:坐落在安徽省黄山市黟县宏村镇赛宏路61号的黄山中国书画小镇星空美宿101室，建筑面积143.18   平方米。签订本合同前，甲方已向乙方出示该房屋的下列权属证明:【土地证】，宗地代码: 341023101218G00002。并已告知乙方该房屋在订立本合同前未设定抵押。

二、租赁期限（暂定）：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止，共计 6 个月。
三、租金支付标准、方式和时间
1、租金：租期内租金共计¥   元，人民币大写：    ，一次性付清；保证金¥    元，人民币大写：    ，甲、乙双方约定，在租赁期间内，未经双方协商一致，甲方不得擅自调整租金标准，租赁期满且乙方办理完房屋移交后十五日内一次性无息返还保证金；
2、租金支付方式和时间：租金和保证金由乙方在本协议签订后的30个工作日内一次性支付给甲方。乙方未按时支付租金和保证金的，每逾期一日，应按租期内总租金的千分之三向甲方支付违约金，逾期超过十五日，甲方有权单方解除合同，乙方应向甲方支付租期内总租金的百分之三十作为违约金，且赔偿因此造成的甲方全部损失。
四、责任和义务
1、租赁期间，该房屋在使用过程中所产生的水、电、燃气等费用由乙方负责缴纳。乙方在每月收到供电公司、供水公司、燃气公司的缴费通知单、缴费短信通知后，必须在规定时间内缴清水、电、燃气费，因乙方迟交造成的相关责任，以及由此引发的甲方一切经济损失和法律责任由乙方自行承担。如乙方在超出规定时间十五日后仍未支付上述费用，甲方有权单方提前解除合同。乙方不得以任何方式、任何理由拒绝支付水、电费用。乙方如对当月的水、电、燃气费用有任何疑问，及时联系当地供电、供水、燃气公司并缴清费用。
2、本协议中所涉及房屋的水费、电费、燃气费均由乙方另行承担，甲方垫付的，乙方应当于收到甲方书面通知后3日内，向甲方全额支付，但有关该房屋在交付前已发生的相关水费、电费、燃气费等，甲方应在交付前清理完毕。
3、租赁期间，乙方发现该房屋及其附属设施有损坏或故障时，应及时通知甲方修复:甲方应在接到乙方通知后的24小时内进行维修。逾期不维修的，乙方可代为维修，费用由甲方承担。租赁期间，乙方应合理使用并爱护该房屋及其附属设施。因乙方使用不当或不合理使用，致使该房屋及其附属设施损坏或发生故障的，乙方应负责维修。乙方拒不维修的，甲方可代为维修，费用由乙方承担。
4、乙方未履行本协议项下任何一项义务的，甲方有权解除合同并收回租赁房产，乙方保证金不予退还，并应按月租金的2倍向甲方支付违约金，并赔偿因此造成的甲方全部损失。收回房产后，租金按照本协议签订之日起至房产收回日止的时间同比例收取实际租金。乙方不得向甲方要求补偿乙方因租赁合同提前终止而造成的任何损失。
5、租赁合同到期终止后10日内，乙方应按租赁时房屋现状（移交清单）如数办理移交，发生缺少的，乙方应赔偿损失。（清单见附件一）
五、租赁合同的解除或终止
1、租赁期限内，若该房屋因不可抗力原因毁损、灭失，致使乙方不能正常使用的，双方租赁合同关系自动终止。收回房产后，租金按照本协议签订之日起至房产收回日止的时间同比例收取实际租金。

2、如双方租赁合同关系解除或提前终止的，乙方应当在甲方通知乙方退房之日起十五日内腾空房屋并返还甲方。逾期未返还的，乙方需向甲方支付300元/天的延迟退房租金。

3.甲乙双方一致同意，租赁期限内，若甲方因经营发展需求，需要将星空美宿整租给其他酒店或民宿运营方的，甲方提前1个月通知乙方，乙方应配合甲方无条件撤场。
六、违约责任

该房屋交付验收时，现有的装修、附属设施、设备，甲方保证可正常使用。

甲方未在本合同中告知乙方，该房屋出租前已抵押，造成乙方经济损失的，甲方应负责赔偿。

3、租赁期间，甲方不及时履行本合同约定的维修、养护责任，致使房屋及其附属设施、设备损坏，造成乙方财产损失或人身伤害的，甲方应承担赔偿责任。

4、乙方未征得甲方书面同意或者超出甲方书面同意的范围擅自装修房屋或者增设附属设施的，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恢复房屋原状并赔偿损失。

5、租赁期间，非本合同约定的情况，甲方无正当理由提前解除合同，应按月租金的1倍向乙方支付违约金。

6、租赁期间，非本合同约定的情况，乙方中途退租的，应与甲方协商一致，并按月租金的2倍向甲方支付违约金，保证金不予退还。若违约金不足抵付甲方损失的，乙方还应负责赔偿。未与甲方协商一致的，乙方不得提前退租。

七、解决争议的方式

1、本合同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法规管辖。

2、双方在履行本合同过程中若发生争议的，甲乙双方可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可依法向租赁房屋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本合同一式贰份，其中：甲、乙双方各执壹份，自双方签字并盖章后立即生效。

附件一：《物品清单》
（以下无正文）为房屋租赁合同签字页。
甲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日期：
乙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日期：
